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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8                   股票简称：华泰股份                      编号：2018-032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

突的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泰股份”）拟非

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

会[2013]公告 55 号）的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为避免与华泰股份未来的潜在

同业竞争问题，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一、华泰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

目前没有从事与华泰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本公司作为华泰股份控股股东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

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华泰股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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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华泰股份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

代华泰股份产品的业务或活动。 

3、本公司将充分尊重华泰股份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华泰股份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保证华泰股份的资产完整以及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独立。 

4、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华泰股份控股股东的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

的地位，就华泰股份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

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华泰股份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决议。如果华泰股份必须与公司及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发生任何关联

交易，则本公司承诺将促使上市交易按照公平合理的和正常商业交易条件进

行。 

5、随着华泰股份业务的发展，化工板块已成为华泰股份第二大支柱产

业。为进一步提升化工业务的盈利能力，华泰股份拟继续发展附加值高的精

细化工产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营市联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

成化工”）亦属于化工行业。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同业竞争，为华泰

股份化工业务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本公司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前提下，在未来 12个月内对联成化工进行规范整改，通过行使股东权利，

按照市场化方式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注入、向无关联第三方出售等合法合

规的方式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同业竞争。如届时实施资产注入、向无关

联第三方出售等方式，需获得华泰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或有关监管机构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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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集团因违反资产注入承诺的任何条款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的一切

损失、损害和开支，华泰集团将予以赔偿。 

6、在本公司作为华泰股份控股股东期间，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

有效。 

二、李建华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企业（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目

前没有从事与华泰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本人作为华泰股份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

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华泰股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

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华泰股份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

代华泰股份产品的业务或活动。 

3、本人将充分尊重华泰股份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华泰股份独立经营、

自主决策，保证华泰股份的资产完整以及人员、业务、财务、机构独立。 

4、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华泰股份实际控制人的义务，不利用实际控制

人的地位，就华泰股份与本人及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

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华泰股份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决议。如果华泰股份必须与本人及附属公司或附属企业发生任何关联

交易，则本人承诺将促使上市交易按照公平合理的和正常商业交易条件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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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随着华泰股份业务的发展，化工板块已成为华泰股份第二大支柱产

业。为进一步提升化工业务的盈利能力，华泰股份拟继续发展附加值高的精

细化工产品。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东营市联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联成化工”）亦属于化工行业。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同业竞争，为

华泰股份化工业务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本人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前提下，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联成化工进行规范整改，通过行使股东权

利，按照市场化方式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注入、向无关联第三方出售等合

法合规的方式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同业竞争。如届时实施资产注入、向

无关联第三方出售等方式，需获得华泰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或有关监管机

构核准。 

本人因违反资产注入承诺的任何条款而导致上市公司遭受的一切损失、

损害和开支，本人将予以赔偿。 

6、在本人作为华泰股份实际控制人期间，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

有效。 

上市公司会持续关注潜在同业竞争的问题，督促华泰集团及李建华尽早

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问题，并及时公告相关的安排与进展。 

特此公告。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6 日 


